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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后期农业合作金融的

演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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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南京政府后期，中国农业合作事业完全纳入政府控制之下，成为政府推行经济政
策与控制农村的有效工具，因内部缺乏资金积累，农业合作金融事业高度依赖国家银行资金，
从而受制于国家银行，农业合作贷款实际成为国家农贷政策的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之下，中国
农业合作事业形成“政府欲之兴则兴，政府欲之衰则衰”的极端被动发展局面，完全失去了自主
发展能力，丧失了合作组织的互助与自助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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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开始以后，南京政府摒除社会力量，建立
起统一的合作行政体系，将农业合作事业置于政
府控制之下，形成对农业合作事业的强制性制度
推进。在强制性制度安排之下，中国农业合作事
业完全丧失发展的自主性，无论从发展模式、发展
速度亦或业务经营等方面，均服从于政府的行政
指令，农业合作组织也被作为政府推行经济政策，
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之一。在此背景之下，早期
农业合作事业的自助与互助性质丧失殆尽。迄今
为止，对抗战以后农业合作事业及合作金融问题
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尤其是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间的研
究基本处于空白。通过探讨政府垄断模式下农业
合作金融的兴衰变革，透视在强制性制度安排下，
中国农业合作事业的被动发展历程。

一、扩张性农贷政策背景下合作金融
的高速发展

（一）抗战初期的扩张性农贷政策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
民政府仓促应战。在敌强我弱的战局之下，战争

难期在短时间内结束。持久抗战除军事战斗力
外，还需要充足的物资供给。在此情势之下，为保
障抗战军需，国民政府将农业确立为国民经济基
础产业，１９３８年国民政府制订的《抗战建国纲领》
经济部分指出，“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
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１］为扶持农业
发展，国民政府开始推行扩张性农贷政策，鼓励国
家与地方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支持农业生产。
农贷政策的推行，主要以农业合作社为依托。

１９３７年９月和１０月，国民政府先后颁布《各省市
合作贷款要点》、《战时合作农贷调整办法》，均将
合作贷款作为农业贷款发放的主要途径。１９３８
年６月，行政院核准的《扩大农村贷款范围办法》
又强调“凡依照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使用
一元券及辅币券之金融机构，及依法成立之合作
金库，对增加农业各种放款，应尽量利用各种合作
社，……；中国、交通、中农三银行及农本局或其他
金融机关，……在各该区域内扩充其放款数额，
……”［２］３０为尽快扩大农贷范围，该办法直接提出
加速农业合作组织发展，“各省合作事业，应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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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省合作主管机关积极推进，务期逐渐普遍发
展。”［２］３０由此可知，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之所以在
大后方积极推进农业合作组织，发展合作金融，其
主要目的，是为发展农业生产，保障抗战建国需
要，实现农业经济政策目标。

（二）信用合作组织与合作金库的普设

为推广农贷，促进农业发展，国民政府利用行
政力量，在后方各省大力推广农业合作组织。据
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统计，１９３７年底，全国合
作社４６９８３社，社员２１３９６３４人。［３］３２０１９３９年，
发展至７２５７３社，社员４０３１２１８户。［４］２４为方便
农贷，新建合作社以信用业务为主，全国信用合作
社数量平均占比基本保持在８５％以上，［５］２３９西南
各省区还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截至１９４１年２月
底止，四川全省正式登记合作社共２０８１８社，其
中单营信用社２０２５０社，占总数之９７％。［６］广西
情况相似，１９４１ 年 信 用合作亦高达 ９４％ 以
上。［７］６０

正式登记合作社手续繁琐，为适应农贷及合
作发展需要，国民政府于１９３７年特颁布《非常
时期合作社办理假登记及其贷款办法》，规定只
要符合合作社设立基本条件，即可由当地合作
主管机关发给合作社暂用登记证，假登记期间，
可以社之信用向外借款。［８］如１９３９年春，四川
省合委会曾于昌隆、荣昌、内江等４６县范围内
组织合作社及假登记合作社２９４８社，发放谷种
贷款。［９］此外，组建大量合作预备社、互助社及
假登记合作社等简易信用合作组织，作为农业
贷款的转贷机构，１９３８年底，各省互助社数量达

２５９０９社。广西农民银行自１９３７年成立之后，
为适应农贷需要，在省内多县市设立农民借款
协会，至１９４１年，共成立借款协会３８９６所，会
员８７３２９人。［７］

鉴于１９３０年代前期因商业资本插手农业合
作，引发恶性竞争等种种弊端，国民政府决定建立
农业合作金库制度，作为实现农业合作事业的专
业贷款机构。合作金库自抗战以前已开始组设，
但发展缓慢，至１９３７年，辅设主体仅农本局一家，
为促进农业合作金库发展，扩大农贷，１９３８年经
济部对《合作金库规程》加以修正，扩大合作金库
辅设主体范围，规定“在合作金库试办期间，各级
政府、农本局、农民银行、地方银行及办理农贷各

银行暨其他不以营利为目的之法团，得酌认股额
提倡之。”［１０］故１９３８年以后，除农本局之外，农民
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等国家行
局以及各地方银行，均获得与农本局同等的辅设
合作金库权利，参与省县各级合作金库的辅设。
在各行局共同推动之下，中国农业合作金库数量
快速增加，分布地区日益广泛，１９３７年全国合作
金库仅１３所，１９３８年底即增至１２５库，增加将近

１０倍，至１９４１年，全国合作金库数量达至４１３
所，分布地区达１７省市。［１１］

（三）农业合作贷款的扩张及对外部资
金的高度依赖

国民政府组建信用合作组织与合作金库的

主要目的，是以之为媒介，发放农业贷款，推行
扩张性农贷政策。１９３７年９月，实业部颁发《各
省市办理合作贷款要点》，称“查合作社资金大
都仰给于社外之借贷，当兹非常时期，人民生产
力量尤应力予充实，由国家给予种种便利。”［１２］

规定各省市合作主管机关及各银行可以向合作

社发放贷款。１９３８年６月，行政院核准之《扩大
农村贷款范围办法》指出，在战前办理之各种合
作贷款之金融机关，不得减少放款数额，数额并
须扩大；金融机关办理各种合作贷款，如有损
失，应由政府妥订担保办法。以解除银行办理
合作贷款的顾虑。在国民政府扩张性农贷政策
的鼓励之下，各国家与地方行局均积极开办农
业合作贷款业务，按１９３８年情况，办理合作贷
款的国家及地方金融机构达２０多处。［１３］农业合
作贷款规模迅速扩大，至１９４２年底，各金融机
构通过认购提倡股或直接贷放合作社等方式，
发放农业合作贷款共计６８２８０５０００．００元，为

１９３７年的２５倍多。具体情况可见表１［１４］。
在政府强制推动的粗放发展模式之下，信用

合作社与合作金库内部资金积累薄弱，信用合作
社被时人称为“合借社”，合作金库股金也主要为
国家行局所认购的提倡股，据合作事业管理局收
集之全国４１０所合作金库股本情况看，除云南省
外，全国合作金库股金构成中，合作社股占比仅

１１．８％，提倡股占比８８．３％。个别省份提倡股比
例可达９５％以上。［１５］合作金库与信用合作社几乎
成为国家行局合作贷款的转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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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金融机构农业合作贷款状况表（１９３７－１９４２年） 单位：元

年份
全国性（中中交农

及农本局）

地方性（各省地方

银行及省农民银行）

各省合

作金库

合作事业

机关及其他
合计

１９３７数额 １８４２６３２．７１ ２１３１４１．００ １３４４１７７．００ ５１７３２６４．７６ ２７０５５９４８．４７

百分比／（％） ６８．２０ ７．８６ ４．９７ １９．０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３８数额 ４７０９０２５１．０７ ５６８５８５９．３３ ７９９７２４１．２９ １２３４９５７．３８ ６１９９８３４５．１０

百分比／（％） ７５．９５ ９．１７ １２．９０ １．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３９数额 ７６８５８３１９．８５ １５６２９２１９．９５ １５８５０５５６．１５ ４１６３８０２．２０ １１２６２８９８．１５

百分比／（％） ６８．２５ １３．８９ １４．０８ ３．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４０数额 １６４３８０１５４．８５ １５１３２０２１．１６ ３４０４７６６５．５３ １６０６４３５２．９５ ２２９６２４１９４．４９

百分比／（％） ７１．５９ ６．５９ １４．８２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４１数额 ４６５３０８０００．００ － － － ４６５３０６０００．００

百分比／（％） １００．００ － － －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４２数额 ６８２８０５０００．００ － － － ６８２８０５０００．００

百分比／（％） １００．００ － － － １００．００

　　注：本表系根据四联总处统计数字及合作事业管理局公布材料编制，１９４１年贷款数额前后数字不一致，原图如此，

应为笔误。

　　二、紧缩性农贷政策与合作金融的衰落

（一）紧缩性农贷政策与合作社业务转型

抗战中期以后，在连年战争及自然灾害打击
之下，国统区粮食大幅减产，由此引起粮价上涨。
同时，抗战时期，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入不敷出，国
民政府依靠增发法币维持国库运转，１９４１年开
始，通货膨胀呈失控之势。１９４１年底太平洋战争
爆发，中国外援通道完全断绝，中国原本已陷危机
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此外，因前几年信用合作
社多依行政力量强行推进，合作质量低下，农村信
用合作社多由地主豪绅把持，经由信用合作社发
放的农业贷款许多并未用于农业生产，而是形成
新高利贷资金来源，而“真正需要贷款的贫苦农
民，反大部分被摒弃在门外”。在此背景之下，

１９４２年起，国民政府开始调整农贷政策，由扩张
一变而为紧缩，对经由合作社发放之生产贷款等，

由原按需求总额之８成贷放降为６成，同时减少
农贷种类，重点发放“以直接增加生产为目的”，尤
其要“以增加粮食生产为中心”。要求“各行局办
理农贷，应依照紧缩放款与直接增加农业生产二
原则为最合理之运用。”［３］３０３

在紧缩性及以增加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贷政

策指导下，农村合作社业务纷纷由信用向生产转
移。尤其在１９４３年推行乡镇保合作制度以后，新
设兼营合作社多以经营生产为主，而信用合作社
占比迅速下降。１９４２年以前，信用合作社占比始
终保持在 ８５％ 左右，１９４３ 年则迅速下 降 至

４８．１％，已失去绝对优势。至１９４５年，全国信用
合作社社数进一步下降至３８％，农业生产合作社
占比则从１０％以下上升至１８％，居第二位。其他
与农业生产相关之运销、消费合作社从不足１％
上升至１０％以上，详见表２［５］２３９。

表２　全国合作社业务概况表（１９３６－１９４５年）

年份 总社数 信用 农业生产 工业生产 运销 消费 公用 保险 供给 其他

１９３７ ４６９８３ ７３．６ ５．７ － ２．５ ０．４ ０．１ － ０．４ １７．３
１９３８ ６５５６５ ８５．７ １１．０ － ２．３ ０．４ － － ０．４ －
１９３９ ９１４２６ ８８．２ ６．８ １．７ １．８ ０．５ ０．４ ０．１ ０．４ －
１９４０ １３３５４２ ８７．０ ７．０ １．７ ２．０ １．４ ０．３ ０．１ ０．４ ０．１
１９４１ １５５６４７ ８４．９ １４．２ １．５ １．８ １．７ ０．５ ０．１ ０．６ －
１９４２ １６０３９３ ８２．４ １６．８ ５．５ １．８ ２．３ ０．３ ０．１ ０．６ －
１９４３ １６６８２６ ４８．１ １８．０ ４．６ １０．３ １０．１ ２．６ ２．０ ８．１ －
１９４４ １７１６８１ ４１．２ １９．２ ５．６ １０．６ １３．０ ２．８ １．９ ８．７ －
１９４５ １７２０５３ ３８．０ ２１．７ ４．９ １１．０ １４．０ ２．８ １．９ 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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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抗战后期农业合作金融的衰落

在紧缩性农贷方针约束之下，各行局逐渐收
回对合作金库的提倡股，严格限制对合作组织的
贷款标准，“凡已辅设之各级合作金库，应积极鼓
励社员增加社员股金，逐渐收回提倡股，以达成其
自由自营自享之目的。”［３］３０４“各级新旧合作组织
及其他农民团体之贷款，必须择其组织健全经营
合理者优先贷款。”［３］３０５１９４２年８月，实行银行专
业化以后，各省县合作金库沦为农业银行附属机

构，资金供给完全听命于农业银行。而中国农民
银行在抗战后期对合作贷款一直持消极态度，其
农贷业务投向多转向非合作性的农田水利贷款等

领域。从１９４２至１９４５年，农业银行合作贷款数
额虽增加３倍有余，但此时期发生恶性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１０００多倍，其对合作社的贷款数额实
际大幅下降。此外，农业合作贷款在农业银行总
贷款中占比下降将近５０％，亦看出农业银行对合
作贷款的压缩倾向，具体如表３［１６］所示。

表３　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年中国农民银行农贷业务对象分类统计 单位：千元

年份 合作组织 农民团体 农业改进机关 其他 小计 农业投资 总计

１９４２ 余额 ３８８１３０ ３１８２ １７５２９４ ６６１４６ ６３２７５２ ４９２８５ ６８２０３７

百分比／（％） ５６．９ ０．５ ２５．７ ９．７ ９２．８ ７．２ １００．０

１９４３ 余额 ７２２０２７ ２９１０６ ５４５２３０ １４４８８０ １４４１２４３ ８６２３１ １５２７４７４

百分比／（％） ４７．３ １．９ ３５．７ ９．５ ９４．４ ５．６ １００．０

１９４４ 余额 ８９６９７９ １３１３６８ １１４３９３０ ４０８８３１ ２５８１１０９ １３３４２６ ２７１４５３４

百分比／（％） ３３．１ ４．８ ４２．１ １５．１ ９５．１ ４．９ １００．０

１９４５ 余额 １５１５３５７ ３０５４６０ ２６９３８４９ ４０９０９０ ４９２３７５６ ２０１８１０ ５１２５５６６

百分比／（％） ２９．６ ６．０ ５２．５ ８．０ ９６．１ ３．９ １００．０

　　如前所述，合作金融资金高度依赖外部资金
供给，国家银行收回资金以后，合作金库资金几近
枯竭，同时因物价高涨，合作金库开支增加。在内
忧外患双重打击之下，各地合作金库在抗战后期
多数无以为继，外于名存实亡的萧条局面。据社
会部对浙江、四川、江西、湖南等１４个省市４５４所
合作金库的调查，至１９４２年，全国半数以上合作
金库均停业或被动委托银行代办，如四川的县合
作金库被动合并于银行分支机构者已达２４库，被
动委托办理者３２库，仅剩余７１库独立经营。甘
肃合作金库数量本来不多，而被动合并者达１１
处，委托银行办理者４库，所余者仅２库。［１７］到

１９４４年初全国先后停业的合作金库达２９２个，约
占６０％。

此外，合作贷款种类也随农贷政策调整而移
转，１９４２年以后，国民政府将增加农业生产作为
农贷首要目标，生产贷款乃逐渐超过信用贷款，跃
居首位，信用贷款退居二位。之后，信用贷款连续
下滑。至１９４５年，在合作贷款总额中仅占８．１％
的比例，而生产贷款却聚升至８０％，成为最主要
的合作放款形式。

三、农业合作体系的重建与合作金融

的复兴

（一）农业合作事业的复兴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初步实现统
一，其建立完整农业合作体系的计划终于得以实
施。纵的方面，建立自上而下的完整的合作行政系
统，横的方面则力求合作事业的全面普及与健全。
从１９４６年起，即于山东、台湾、辽宁、辽北、吉林、南
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省市恢复设立农业合
作管理处。为促进农业合作恢复与发展，国民政府
于１９４７年１月，增设绥靖区合作工作辅导团４团，
分赴苏北、皖东北、青济、河北等区，以机动方式辅
导当地农业合作事业。在政府大力推动之下，合作
事业迅速恢复并进一步发展，至１９４９年２月，全国
约有合作社１７０１８１社。［５］２３５合作组织分布区域增
至３４省市，除新疆、安东等边境省份之外，基本实
现了农业合作社的普及。仅从合作社数量看，１９４９
年合作社仍未恢复到１９４５年水平，其主要原因是
新设合作社主要为乡镇保兼营合作社，合作社规模
扩大，１９４５年增为每社１００人，１９４８年，达到每社
社员１４５人，规模扩大５０％。以社员总数观之，

１９４９年全国合作社社员总数２４５６５０００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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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增加４３％，可知此时期合作事业发展是非
常迅速的。具体见表４、表５。

　　抗战结束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在长期战乱与
自然灾害多重打击之下，风雨飘摇，农村经济政策
仍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因此合作组织仍以农业
生产合作社为组织重点，农业生产合作社占比进
一步增大，同时围绕农业生产之运销、消费、供给
等合作社也有所发展。而信用合作社占比则持续
下降，至１９４９年信用合作社占比已不足３０％。

表４　南京政府后期全国合作社社数

及社员数比较表（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５］２３７

年份 社数 社员数 每社平均社员数 备注

１９４６ １６０２２２１９６２４５９９ １２２

１９４７ １６７３８７２２１３４０００ １３２

１９４８ １６９０１５２４５０１０００ １４５

１９４９ １７０１８１２４５６５０００ １４４

社会部合作事
业管理局１９４９
年４月裁并内
政部，全国合
作社统计均以
是年二月底止

表５　全国合作社业务类别比例表（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５］２３９

年份 总社数 信用 农业生产 工业生产 运销 消费 公用 保险 供给 其他

１９４６ １６０２２２ ３４．１ １９．２ ４．８ １１．１ １４．９ ２．６ ２．２ ９．９ －

１９４７ １６７３８７ ３０．９ ２１．７ ４．８ １３．７ １３．８ ２．８ ２．２ １０．１ －

１９４８ １６９０１３ ２９．５ ２２．７ ４．８ １３．９ １４．０ ２．５ ２．１ １０．５ －

１９４９ １７０１８１ ２９．４ ２２．７ ４．８ １３．９ １４．０ ２．５ ２．１ １０．６ －

　　（二）合作金库体系的重建与合作金融
的高涨

随着大一统农业合作体系的形成，国民政府
又开始着手重建合作金库体系，为合作事业发展
提供贷款支持。合作金库虽自抗战初期即开始发
展，但始终未能建立中央合作金库，各省县合作金
库分散发展，未形成统一体系，从１９４３年起，国民
政府即致力于中央合作金库的筹备工作，经过几
年努力，中央合作金库最终于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日
正式成立。

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之后，即积极在全国设立
分支机构，以期建立全国合作金融网，同时将原
有各省合作金库改组为分库。至１９４８年短短
两年多时间，即设立山东、河南、东北、河北、陕
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福建、江西、甘
肃、上海及北平等１５省市分库，２２处支库，５６
所分理处，为办理农业贷款之便利，又成立机动
性工作站３０单位，此外，为方便资金调拨及实
物采购，于上海设立信托部，至１９４８年８月，中
央合作金库拥有各类分支机构共计１２３单位，
分布于全国４０省市，成为分布最广泛的合作金
融机构。［１８］见表６。１９４８年下半年以后，国民党
在战场接连失利，在东北、华北、中南地区的合
作金库大量停办或转移，但国民政府仍在南方

继续设立新的合作金库，至１９４９年３月，合作
金库仍拥有各级分支库及分理处等分支机构达

５４处。［１９］

中央合作金库为专业合作金融机构，其业务
“以调剂合作事业资金”为宗旨，业务对象“以专营
或兼营之各级合作社、合作团体及合作业务机关
为限。”在国民政府支持之下，合作贷款业务又得
以扩大，１９４８年，中央合作金库农业合作贷款全
国总额达３万亿元，主要为生产贷款，贷款区域覆
盖全国２０个省，形成近代中国农业合作金融的新
高潮。中央合作金库贷款资金来源，“由中央银行
以９折转抵押（转押息４分５）方式分月垫借，其
余１成，由中央合作金库自筹。”［２０］贷款资金仍然
高度依赖国家银行，农业合作事业受国家金融控
制的命运仍然无望改变。

在国民政府的鼎力扶持之下，中国农业合作
组织及合作金融事业在短短两三年之内，就迅速
恢复并超过了抗战时期水平，由此可见政府行政
力量的强大。虽然至１９４９年，中国农业合作事业
已形成完备体系，并且普及全国，国民政府构建完
善合作金融体系的梦想至少从表象看已初步实

现。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一合作体系随着
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也迅速垮塌，从中国大陆完全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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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１９４８年度中央合作金库各库处农业生产合作贷款种类及区域一览表［２１］ 单位：亿元

省
别 库别

贷款种类及额度

粮食 棉花 蚕桑 烟叶 食糖 茶叶 渔业 农田
水利

其他农
业生产

农村
副业

简易
农仓

　合计

江
苏
省

上海分库 １０００ ３７５ － － － － － ８０ － ５０ ３０ １５３５

徐州支库 １３０ － － － － － － － ２４ ２０ － １７４

泰县支库 １００ １５０ － － － － － － － ２０ － ２７０

淮阴支库 ８０ － － － － － － － － － － ８０

南通支库 － １４００ － － － － － － － ３０ － １４３０

无锡支库 ３００ ２２５ ３００ － － － － ３０ － ２０ － ８９５

吴江分理处 ２００ － － － － － ２０ － ２０ － ２４０

嘉定分理处 － １５０ － － － － － － － － １５０

江宁分理处 ４５ － － － － － － １５０ ３０ １２０ ５０ ８００

丹阳分理处 ２００ － － － － － － １０ － － － ２１０

上新分理处 １００ － － － － － － １０ － － － １１０

江都分理处 １００ － － － － － － － － － － １００

宿迁分理处 ４０ － － － － － － － － － － ４０

小计 ２７００ ２３００ ３００ － － － － ３００ ５４ ２８０ ８０ ６０１４

浙
江
省

宁波支库 ７２０ ４８０ － － － － ２５０ ６５ ５５ ３０ １６００

温州分理处 ２１０ － － － － － １００ ４０ ２１ ５０ １０ ４３１

嘉兴分理处 １５０ １２０ ２００ － － － － ３５ ２８ ７５ １０ ６１８

绍兴分理处 ４２０ － － － － ２４０ － ６０ ５ ６０ ２０ ８０５

小计 １５００ ６００ ２００ － － ２４０ ３５０ ２００ ５４ ２４０ ７０ ３４５４

安
徽
省

蚌埠支库 ６９０ － － ５８０ － － １４０ ２０ ４０ ３０ １５００

芜湖支库 ８１０ － － － － － １５０ ２０ ２０ ４０ １０４０

屯溪分理处 － － － － １６０ － １０ １７０

小计 １５００ － － ５８０ － １６０ － ３００ ４０ ６０ ７０ ２７１０

江
西
省

江西分库 ２０００ － － － １００ － － － ４０ ４０ ５０ ２２３０

小计 ２０００ － － － １００ － － － ４０ ４０ ５０ ２２３０

江
苏
省

湖北分库 ３９０ ７００ － ２５０ １００ － － ７０ ２８ ９３ ３５ １６４６

沙市支库 １１０ ３００ － － － ２０ ２ １５ ４４７

小计 ５００ １０００ － ２５０ １００ － － ９０ ２８ ９５ ５０ ２０９３

湖
南
省

湖南分库 １６００ ５００ － ７０ － － ３００ ２９ ８０ ５０ ２６２９

小计 １６００ ５００ － ７０ － － ３００ ２９ ８０ ５０ ２６２９

四
川
省

四川分库 ５００ ３００ － － １０００ － － １２０ ４０ １６０ ３０ ２１５０

小计 ５００ ３００ － － １０００ － － １２０ ４０ １６０ ３０ ２１５０

福
建
省

福建分库 － － － ８０ ３３０ － ２２０ － － １００ ７３０

小计 － － － ８０ ３３０ － ２２０ － － １００ ７３０

广
东
省

广东分库 － － － － － １２０ ２４０ ３５ ７０ ５０ ２１５

汕头支库 － － － － ２７０ － ９０ － － ３０ ３９０

小计 － － － － ２７０ － ２１０ ２４０ ３５ １００ ５０ 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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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
别 库别

贷款种类及额度

粮食 棉花 蚕桑 烟叶 食糖 茶叶 渔业 农田
水利

其他农
业生产

农村
副业

简易
农仓

　合计

山
东
省

山东分库 － ２００ － － － － － １５ １０ ２０ － ２４５

青岛支库 － ２００ － － － － １６０ － － ３５ － ３９５

济宁分理处 － － － － － － １５ １５ － ３０

小计 － ４００ － － － － １６０ ３０ ２５ ５５ － ６７０

河
北
省

北平分库 － ７００ － － － － － ２０ １０ ２０ － ７５０

河北分库 － １００ － － － － － ４０ ２５ ４０ － ２６５

小计 － ８００ － － － － ６０ ６０ ３５ ６０ － １０１５

河
南
省

河南分库 － １１００ － ４５０ － － － ６０ １５ ４５ － １６７０

开封支库 － － － － － － － １０ １５ － ２５

小计 － １１００ － ４５０ － － － ６０ ２５ ６０ － １６９５

陕
西
省

陕西分库 － １４００ － － － － ５５ ４０ ４５ － １５４０

三原分理处 － ４５０ － － － － － ２０ １０ １５ － ４９５

宝鸡分理处 － １５０ － － － － － １５ １０ ２０ － １９５

小计 － ２０００ － － － － － ９０ ６０ ８０ － ２２３０

内
蒙
省

归绥支库 ２００ － － － － － － ６０ １７ １０ １５ ３０２

包头分理处 １００ － － － － － － ３０ ８ １５ ５ １５８

小计 ３００ － － － － － － ９０ ２５ ２５ ２０ ４６０

山
西

大同分理处 － － － － － － － ６０ ３０ ５０ １４０

小计 － － － － － － － ６０ ３０ ５０ １４０

察
哈
尔

张家口支库 ３００ － － － － － － ６０ ３０ １５ ２０ ４２５

小计 ３００ － － － － － － ６０ ３０ １５ ２０ ４２５

甘
肃
省

甘肃分库 － － － ７０ １００ － － － ２０ ２０ ２１０

小计 － － － ７０ １００ － － － ２０ ２０ ２１０

广
西

梧州支库 １００ － － － ４０ － － － － － １０ １５０

小计 １００ － － － ４０ － － － － － １０ １５０

云
南
省

云南省合作金库 － － － － ６０ － － － － － － ６０

小计 － － － － ６０ － － － － － － ６０

贵
州
省

贵阳支库 － － － － － － － － ３０ － － ３０

小计 － － － － － － － － ３０ － － ３０

总计 １１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６００ ６５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０００

　　四、关于中国农业合作金融被动命运

的思考

从世界农业合作起源看，农业合作金融是在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小农经济在商品市场面前，丧
失市场话语权，而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互助金
融组织，其意义在于保护农民等弱势群体的经济
利益。２０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及社会人士之
所以将农业合作形式移入中国，其用意亦在于此。

但在抗战期间及以后，南京政府实行计划经济，却
将农业合作金融异化为其推行农贷政策的一种有

效工具，甚至纳入县政建设的政治体系。农业合
作金融由此异化为实现政权统治的一枚棋子。

在强制性制度安排下，中国农业合作金融事
业完全失去了自主发展的能动性。从１９３７—

１９４９年长达十几年的发展中，中国农业金融合作
事业几经变迁，但始终遵循一条规律，即服从于政
府意志的转变。合作金融事业本应为合作事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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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但由于合作内部资金缺乏积累，资金高度依赖
国家金融机构，因此其受国家银行摆布，最终成为

政府农贷政策工具的结局也是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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